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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瑞星燃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6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河北瑞星

燃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星股份”）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对瑞星股份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细则》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瑞星股份 2026年预计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年

发生金额

2025年 1-11月与

关联方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如有）

购买原材料、燃料

和动力、接受劳务
- - - -

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向邢台实华天然气有

限公司、郑州恒璋贸

易有限公司、枣强华

润燃气有限公司销售

燃气设备

15,000,000.00 10,452,626.01 -

委托关联方销售产

品、商品
- - - -

接受关联方委托代

为销售其产品、商

品

- - - -

其他 - - - -

合计 - 15,000,000.00 10,452,626.01 -

注：上述 2025年 1-11月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金额为未审计数据，具体数额以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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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关联方名称：郑州恒璋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91410105694894802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孙智勇

注册资本：1,001万元人民币

公司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 21号 1号楼 9层 12号

经营范围：燃气设备、设施、材料及燃气用具的销售。批发零售：预包装食

品、零售：卷烟、雪茄烟

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

定，有履约能力，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关联方名称：枣强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91131100089431316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胡曙光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玻璃钢城工业街南侧

经营范围：燃气的生产与销售；燃气工程的设计、安装；燃气设备、器具的

生产、销售和维修；厨卫电器的批发、零售以及安装、维修；燃气设施的维护；

经营其他与燃气有关的物资和服务；汽车加气站的投资与筹建（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

定，有履约能力，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关联方名称：邢台实华天然气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91130524MA0EXL1C1N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向涛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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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固城店镇国道 339北侧

经营范围：天然气销售；天然气管道设计、建设、维护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天然气相关设备的销售、维修、租赁；天然气用具、燃气仪表及配件的销售、安

装、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

定，有履约能力，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关联关系

（1）郑州恒璋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河北瑞星燃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800万股

份，持股占比 6.98%。

（2）河北瑞星燃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枣强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的股

权。

（3）河北瑞星燃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邢台实华天然气有限公司 40%的

股权。

二、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及承诺，公司在 2026年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将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公司独立性不会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二）定价公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定价公平、

合理，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况。

三、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关于预计 2026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由

公司管理层在 2026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根据实际业务开展需要签订相

关协议，对关联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预计发生额等事项予以明确约定。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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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预计的 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为实现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

正常所需，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将遵循市场化交易原则，合

理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将严格按

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审议情况及相关意见

（一）决策与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12月 5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6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

权 0票。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独立董事于 2025年 12月 5日召开独立董事 2025年第四次专门会议，对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拟审议的《关于预计 2026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事项进行了审查。经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客观、合理，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议案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与关联方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的正常商业

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独立董事

同意《关于预计 2026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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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于预计 2026年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细则》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对瑞星股份预计 2026年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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